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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QQ、微信突然被各路朋友“求点
赞”的消息刷屏，消息内容大同小异，无非
就是“单位参加某项评比，请每天帮多少号
点赞”。细问之下才得知，到年底了，一些
评比项目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开展，以得票
多少进行排名，单位内的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分有一些任务。

近年来，网络评比活动层出不穷，各地
党委政府、机关部门也与时俱进，将一些评
比表彰搬上网络平台，让更多群众参与到
评比活动中，接受群众意见和监督。原本
这样的考虑和做法都没有问题，但在具体
实施中，却出现了一些稍显不妥的做法，就
如“让点赞成为一项工作任务”。

举行各种评比活动，初衷是挖掘优秀、
鼓励先进，激励大家相互学习借鉴。通过
网络平台进行投票，也是促进活动公平公
正公开的必要手段。但硬派任务组织投
票，却让评比变了味。

一方面，任何工作的“优良中差”是有
标尺作为参照，可用具体分数进行量化考

量的，如果仅拿网络投票数据作为凭证，无
疑有失专业、失之偏颇。另一方面，让群众
参与投票是希望听到最真实的基层声音，
如果都是有组织、有安排的投票，那就不是
比谁的工作出色，而是比拉来投票的人数
多寡，这样评比难免偏离本意。

可以说，当点赞成为一项任务，就已经
不是单纯的比先进、评优秀，而是一场充满
了功利性、竞争性的“比赛”。大家的注意
力不是去学习别人的先进做法，而是更多
注重如何提高自己的“票数”，甚至不乏个
别党员干部为了取得好名次，投机取巧地
花钱“买票”、找人“刷票”，不仅滋养了“票
贩子”非法行当，还助长了弄虚作假的不正
之风。

有几笔账必须认真算一算。从时间账
来算，层层摊派“点赞任务”之下，越到基
层，工作人员的任务量就越大，必然会牵扯
过多精力，影响到工作及休息。而且，从经
济账来算，“刷票”的钱必然不会是私人“埋
单”，不管以何名目支出，都是对集体资产

的浪费。再从关系账来算，基层群众收到
“点赞”任务越多，厌烦心就越重，甚至误认
为党员干部天天不务正业，只知道搞一些
表面文章，难免会在心里给参评者一个“差
评”。

应看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今
后会有更多政府服务项目将实现从网下到
网上的转移，开展网络评比不过是其中很
细小的一项，如果现在就把这股风气给带
偏了，今后在推广信息技术的过程中，必然
会遇到更多阻力。

无数实例给出警示，提前防范胜于事
后补救。网络评比活动固然必要，但不能
偏了题，更不能违背初衷，表彰也好、宣介
也罢，并不一定要以任务为推手，丰富评比
活动形式、相对固定参评入口，多给群众一
些提意见、留建议、自推荐的空间，让评比
活动从机关报名下沉到基层院落自发报
名，或许能从中挖掘更多有价值的内容。
可别忘了，工作好不好、办法行不行、经验
实不实，群众最有发言权。

移动互联时代，各种类型的应用软
件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很多学生
家长，对于“查分类app”并不陌生。近
日，安徽亳州市区风华中学一位学生家
长向媒体反映，在老师的推荐下，很多
家长在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好分数”
的软件，主要功能是查分，学校联考、班
级考试班里成绩出来后，家长需要登录
软件查看孩子的各科分数，如果还想知
道孩子的考试名次，就需要付费了。(11
月6日中新网)

如今，“查分类app”颇有盛行之势，
体现了几大特点：“查分类app”网站很
多；一些学校经常更换此类应用软件，
家长应接不暇；除了总分数外，查询其
他要收费。

对于质疑，校方多回应称，费用为
外包单位收取。一句话就把校方的责
任撇得干干净净。而外包单位则说：考
试分析属于增值服务，故收取费用。但
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在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学校选
择市场化服务无可厚非，但哪些该交给
市场，哪些是学校、老师的本分，厘清由
学校提供的公共服务范畴，非常必要。
学校组织的考试，阅卷、打分、分析乃至
排名等，应该由老师完成，现在一股脑
交给“app”，看似方便快捷了，但对师生
双方而言，很多信息反而变得糊里糊
涂，其实并不利于教学互长。

“查分类app”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
定。教育主管部门为保护学生隐私，要
求学校统一不公布排名，现在每一次考
试都要通过“app”查分，学生的姓名、班
级、年龄、家庭关系、名次等诸多隐私被

“外人”知晓得清清楚楚，学生信息会否
外泄、成绩分析是否靠谱等，一纸商业
外包合同对此并没有有足够的约束
力。而在没有得到家长或有关法律法
规允许的情况下，把大量学生个人信息
交付商业机构管理，由他们来发布这样
的信息，明显违反了法规，存在学生隐
私权受侵犯的风险。

有报道说，“查分类app”同类产品
竞争十分激烈，谁攻下学校就等于带来
用户和流量，这就导致企业千方百计去
打开市场，利欲驱使下也就存在以权谋
私的腐败空间。一些学校三天两头要
家长换“app”查分，学生的隐私信息是
否用以“买卖”，能否得到安全保障，家
长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

至于“查分类app”收费更是离谱。
学生才是自己考试成绩的所有者，学校
利用教学这一便利地位，无视家长的不
满，把分数等信息“交给商业app”，变成
了商业机构追逐利益的帮手，也与公共
服务机构的本质背道而驰。

缺乏规范、随心所欲、乱收费……
“查分类app”乱象纷呈，背离教书育人
的根本目标。有关部门应与时俱进，洞
察秋毫，及时出台相关规则予以规范，
厘清学校公共服务的范畴及界限，让优
质、安全的信息服务真正为信息化教学
所用。叫停有偿查分、遏制违规乱象，
管理部门、学校和社会各界都要进行反
思，切不可在商业化大潮冲击下迷失方
向。

网络评比切勿陷入任务化“求点赞”

学校利用教学这一便利地位，
无视家长的不满，把分数等信息
“交给商业app”，变成了商业机构
追逐利益的帮手，也与公共服务机
构的本质背道而驰。

“查分app”：
乱象里的隐忧

近日，在杭州市，徐女士和女儿以及儿
子在小区门口散步，一只没拴狗绳的宠物
狗突然冲了过来，开始疯狂追着她儿子
叫。徐女士本能地护住孩子，作势用脚驱
赶。狗的男主人气冲冲过来，指着她骂道：

“这狗是我儿子，你踢它干嘛！”最终，言语
冲突升级，徐女士被打伤。（11月6日《都市
快报》）

从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徐女士的动
作完全是自卫性保护孩子，而且对狗也只
是阻隔驱赶，连踢打的意思都没有（就算踢
也完全合理），再正常不过了。但这还是惹
怒了狗主人，他说“这狗是我儿子，你踢它
干嘛？”然后就动手打人：掐着徐女士的脖
子，把她按在车的前引擎盖上，挥拳打，扇
耳光，用拳头击她头部……

当着3岁女儿、6岁儿子的面暴打一位
母亲，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凶恶而又变态？
而那个狗主人、31岁的男子金某，或许有着
自己的道理：你用脚那样对待“我儿子”，我
岂能与你干休？

如果用脚驱赶别人家的孩子，确实是

一种冒犯，人家父母当然不高兴。可那分
明是一条狗——狗，跟孩子根本不是一回
事。孩子吓到了孩子，很好解决。但狗毕
竟是狗，用脚驱赶，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
激怒了狗主人，是因为他认为：狗是他“儿
子”。

按理说，你把狗当成儿子，是你自己的
自由，不关别人的事。然而，你可以把狗当
成儿子，却不可以让别人也把狗当成“儿
子”或当成“人”对待。而如果你认为你的
狗吓到了别人家的孩子不算个事，而人
家父母驱赶、吓唬你的狗，就是不可容
忍的，我们只能说，你的心态该好好调
整了。

我们习惯了说，不好的只是极少数、个
别人；然而，金某这种不正常心态与无理逻
辑，在一些养狗人中却颇有些代表性。现
在所以出现了“狗患”问题，人狗矛盾所以
成为社会问题，以至于涉狗冲突时常引发
恶性事件，很大一个原因，是金某这样的养
狗人不在少数，一些养狗人与不养狗人之
间因为对待狗的“定义”不同，而产生对立。

大家都应换位思考，而不应以自己的
好恶绑架他人，绑架不成便暴力推销自己
的价值取向。“狗是我儿子”，所以不许别人
冒犯，即便吓到孩子甚至咬了别人，别人也
得拿狗当人对待，否则就暴力相向——狗
主人金某，实际上就是那种只允许别人换
到他的位置思考的养狗人。而这种扭曲变
态的价值取向，也只能通过有效管理来矫
正。如果有效规则长期缺失，执法上又总
是太多的“和稀泥”，恐怕无法避免“人狗冲
突”继续升级，愈演愈烈。

云南文山出台规定“禁止白天遛狗”引
发争议（见本版昨日相关评论），理论上说，
这种规定有些“一刀切”；但利弊权衡之下，
这或许也是无奈之举。现实中一个很大的
问题是，对一些养狗人比如本次事件中的
金某，讲不通道理，双方对话甚至就是“鸡
同鸭讲”，因为一些养狗人把狗当成“儿
子”，而别人则只能把狗当成狗，于是冲突
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关注的重点，不该是

“白天禁止遛狗”是否“一刀切”，而应是，
“一刀切”规定出台的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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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涤明

大家都应换位思考，而不应以自己的好恶绑架他人，绑架不成便暴力推销自
己的价值取向。“狗是我儿子”，所以不许别人冒犯，即便吓到孩子甚至咬了别人，
别人也得拿狗当人对待，否则就暴力相向——狗主人金某，实际上就是那种只允
许别人换到他的位置思考的养狗人。

□斯涵涵

你可以认“狗儿子”，
但不能让别人也把它当儿子

□□雨雨 凡凡

最近，北京一律师张先生向记者反映，
海南某县人民法院的公开电话中“十之有
九”是错误号码。记者统计发现，在该法院
公布的十二部电话中仅一部有人接听。对
此，法院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法院近年搬
迁，号码变更，但技术部门未更新，接到反
映后已更换了正确号码。（11月6日《新京
报》）

若不是律师有事办，这家法院公开电
话中“十之有九”是错误号码还不会被发
现。而记者的亲身体验也印证了这一事
实：在公布的包含立案庭、办公室、民事审
判庭等十二个部门的电话中，有九个提示
号码错误或为空号，在三部能够拨通的电
话中，仅一部电话有人接听。也就是说，这
些“公开电话”纯粹是“糊弄人”的。

而该县人民法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解
释，显然有“甩锅”之嫌，其背后更多是作风
不实的表现——如果工作认真点，也不至
于出现这种状况。

同时，从这家人民法院官网来看，显然
也是不合格的。法院已搬到新地址将近两
年，错电话一直挂在网站，除去运营不善
外，一则恐怕是公众浏览网站的次数少；二
则或者有群众反映电话错误后，没有及时
更改；三则法院领导和职工也多不看网站，
若不然错误也不会一直未发现和改正。

公开电话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推
进工作，倘若电话错误，无疑会断了与群众
的联系。因此挂在网站上的电话理应是最
新的、准确的，更重要的是：应该是能够打
得通的，办得了事的。倘若公开电话总“不

在线”，服务群众又岂能“在线”？
据悉，接到相关反映后，法院技术部门

已将官网上公布的号码更新。近两年没有
解决或者不想解决的电话号码错误问题，
一朝就解决掉了。而其中因为电话错误或
者打不通，给群众带来多少不便，或许是个
未知数，但也不该不追问一下。为人民服
务，不是空头上说说、文件里写写，或者在
机关大院影壁上秀秀，更多的应该体现在
行动细节之中。

无论是公开电话还是官方网站，都是
一个单位的“脸面”，为群众办不了事儿，甚
至成为群众办事路上的拦路虎，不仅是作
风不佳的表现，也是资源的浪费，为人民服
务更会成为奢谈。像这样的事例不值得我
们举一反三，防微杜渐吗？

人民法院“电话九成错”别甩锅 □□杨李喆杨李喆


